                   公     示	

各位老师：
根据2023年1月9日学校召开专任教师四级及以上绩效岗位评聘会议，针对全校副高职称的专任老师申报绩效四级做出最新规定，即原则上各学院在第五轮聘岗中只能推荐不超过2名副高职称人员竞聘绩效四级岗位。
[bookmark: _GoBack]鉴于学校下达的最新规定，学院于2023年1月11日下午先后召开了党委会和学院党政联席会议，经过讨论磋商，最后达成一个共同原则：即在考虑科研成果质量的基础上兼顾科研成果数量，同时申报的业绩成果必须是2019年1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期间取得。会上通过对申报绩效四级的副高职称人员的科研成果审核，最后一致同意推荐于斌斌（科研成果分55.01）、郑晓冬（科研成果分42.05）两位老师为绩效四级，之后提交学院第五轮岗聘委员会审议通过，现予以公示。公示时间为2023年1月11日至2023年1月15日，公示期内，如对公示内容有疑义，请于公示期内向院长和书记反映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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